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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ＧＢ１５９６７—１９９５《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

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５９６７—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标准进行了

修改；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了修订；

———删除了６．３，引用ＧＢ／Ｔ１７１５８；

———删除了７．３中绘图输出的仪器使用要求，改为对数据要求“符合图式要求”；

———删除了原标准８．１和８．２，引用相关标准；

———删除了附录Ａ。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坤、刘小强、马聪丽、林定荣、姜翔鸾、杨克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５９６７—１９９５。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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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解析航空摄影测量方法进行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数字化测图作业的

基本要求和成果精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解析航空摄影测量方法进行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数字化测图作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９６２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

ＧＢ／Ｔ７９３０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ＧＢ／Ｔ７９３１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Ｔ１３９２３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７１５８　摄影测量数字测图记录格式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ＣＨ／Ｔ１００１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ＣＨ１００２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ＣＨ１００３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ＣＨ／Ｔ１００４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３　总则

３．１　数字化地形图的规格

３．１．１　平面坐标系、高程基准

平面坐标系采用国家统一的平面坐标系或依法审批通过的地方坐标系，高程基准采用国家统一的

高程基准。

３．１．２　分幅及编号

数字化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按照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执行。

３．１．３　地形类别

平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２°以下的地区；

丘陵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２°～６°之间的地区；

山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６°～２５°之间的地区；

高山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２５°以上的地区。

３．１．４　基本等高距

等高距依据测区地形类别和用图的需要，按表１规定选用。一幅图内宜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当基

本等高距不能显示地貌特征时，应加绘半距等高线。

平坦地区，根据用图需要，可不绘等高线，仅用高程注记点表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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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单位为米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１∶５００ 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０ 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０．５（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５） １．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５）

　　注：括号内表示依用图需要选用的等高距（以下同）。

３．１．５　高程注记点

高程注记点一般选在明显地物点和地形点上，依据地形类别及地物点和地形点的多少，其密度为图

上每１００ｃｍ２ 内５～２０个。

３．１．６　符号及注记

符号及注记应按照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执行。

３．２　数字化测图的精度

３．２．１　平面位置中误差

内业加密点和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图上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表２规定。

表２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地形类别

平地、丘陵地 山地、高山地

加密点中误差 ０．４ ０．５５

地物点中误差 ０．６ ０．８

３．２．２　高程中误差

内业加密点、高程注记点和等高线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表３规定。

表３ 单位为米

比例尺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地形类别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基本等高距 ０．５
１．０

（０．５）
１．０ １．０

０．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０．５）
１．０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５）

中

误

差

加密点 — — ０．３５ ０．５ — ０．３５ ０．５ １．０ — ０．３５ ０．８ １．２

注记点 ０．２
０．４

（０．２）
０．５ ０．７

０．２

（０．４）
０．５ ０．７ １．５

０．４

（０．２）
０．５ １．２ １．５

等高线 ０．２５
０．５

（０．２５）
０．７

１．０

地形变

换点

０．２５

（０．５）
０．７ １．０

２．０

地形变

换点

０．５

（０．２５）
０．７

１．５

地形变

换点

２．０

地形变

换点

　　１∶５００地形图高山地地面坡度在４０°以上，１∶１０００地形图高山地，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山地、高山地

在图上不能直接找到位置的地方，衡量等高线高程精度可以采用下式计算：

犕ｈ＝±（犪＋犫·ｔａｎα）

　　式中：

犕ｈ———等高线高程精度，单位为米（ｍ）；

犪———高程注记点的高程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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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α———检查点附近的地面坡度，单位为度（°）。

３．２．３　精度要求

最大误差不应超过两倍中误差，林区、阴影覆盖隐蔽区等困难地区的平面和高程中误差可按表２、

表３规定放宽１／２。

３．３　成图方法

一般采用解析测图仪或带有模数转换器、数字化通讯接口、微型计算机以及相应软件的精密立体测

图仪、立体坐标量测仪。

３．４　航摄资料的要求

航摄资料应符合ＧＢ／Ｔ６９６２的要求。

３．５　航测外业成果的基本要求

航测外业成果应符合ＧＢ／Ｔ７９３１的要求。

３．６　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按照ＣＨ／Ｔ１００４执行。

３．７　技术总结

技术总结按照ＣＨ／Ｔ１００１执行。

４　摄影处理

摄影处理应按照ＧＢ／Ｔ７９３０执行。

５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应按照ＧＢ／Ｔ７９３０执行。

６　联机数据采集

６．１　系统的硬件配置

航测数字化测图联机数据采集系统的硬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像片量测仪器应符合ＧＢ／Ｔ７９３０所规定的作业要求和仪器检校要求；

ｂ）　微型计算机应尽可能地采用当前的主流机型，其处理速度及内外存贮器容量应保证仪器系统

能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实时图形显示、在线编辑、数据贮存和输出。

６．２　系统的软件配置

６．２．１　像对定向软件

应能够根据像片量测坐标和控制点的地面坐标，确定像对的定向元素，实时地求得任一像片点的地

面坐标，并建立起仪器上的测标点和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打印定向精度。

６．２．２　联机数据采集软件和符号库

应能够根据测图需要，选择点模式或流模式对地物地貌进行数据采集和要素的属性编码，按用户要

求进行目标编码，自动地从符号库中提取相应要素的符号，并且在屏幕上进行实时图形显示。也可配备

如自动高程注记、绘制平行线等功能。

６．２．３　在线编辑软件

应能够按作业中的需要，具备设置逐点或逐元素方式进行删除或修改，对图形进行移动及缩放，完

成像对间和图幅间的接边等功能。

６．２．４　图形文件输出软件

应按照所采用的图形编辑软件的要求，以规定的文件格式输出图形文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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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数字化测图的数据格式

数字化测图的数据记录格式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１５８的要求。

６．４　作业规程

６．４．１　作业准备

联机数据采集的作业准备工作包括传统的摄影测量作业准备和计算机硬软件系统进入正常作业状

态两部分内容，前者应按照ＧＢ／Ｔ７９３０执行，后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构成和不同的应用软件自行

确定。

６．４．２　像片定向

相对定向和绝对定向的步骤和各项精度要求按照ＧＢ／Ｔ７９３０执行。

６．４．３　数据采集作业

联机数据采集与传统的精密立体测图仪测图过程基本一致。应保持原始记录的完整性、正确性，不

应有断缺、遗漏、移位，并对每一要素按照ＧＢ／Ｔ１３９２３的规定给予分类和编码。在采集、接边、收尾等

项工作中的技术处理原则、各项限差按照ＧＢ／Ｔ７９３０执行。

６．４．４　生成图形文件和绘图文件

联机数据采集后应对所贮存的数据进行检查，并输出图形文件和绘图文件。

７　图形编辑

７．１　数字化测图的编辑步骤

数字化测图的编辑，可在专用图形编辑系统上通过显示屏幕边审视边进行，也可先将图形回放在图

纸上拟订好编辑内容后再通过显示屏幕进行。根据技术设计书以及外业调绘片和调绘结果，按照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的规定和７．２所确定的编辑原则，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修改、增删和编排。完成后回放

出编辑检查图，找出存在的问题，继续上机进行编辑直至符合质量要求。也可将编辑检查图拿到野外去

进行实地施测和修改，再上机进行数据插入后进行编辑。

７．２　数字化测图的编辑要求

７．２．１　居民地

居民地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道路与街区的衔接处，应留０．２ｍｍ间隔；

ｂ）　建筑在陡坎和斜坡上的建筑物，按实际位置绘出，陡坎无法准确绘出时，可移位表示，并留

０．２ｍｍ的间隔；

ｃ）　悬空建筑在水上的房屋与水涯线重合时，房屋照常表示，间断水涯线。

７．２．２　点状地物

点状地物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两个点状地物相距很近，同时绘出有困难时，可将高大突出的准确表示，另一个移位０．２ｍｍ

表示，但应保持相互的位置关系；

ｂ）　点状地物与房屋、道路、水系等其他地物重合时，可中断其他地物符号，间隔０．２ｍｍ，以保持

独立符号的完整性。

７．２．３　交通

交通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双线道路与房屋、围墙等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边线重合时，可以建筑物边线代替道路边线，道路

边线与建筑物的接头处，应间隔０．２ｍｍ；

ｂ）　铁路与道路水平相交时，铁路符号不中断，将道路符号中断；不在同一水平相交时，道路的交

叉处，应绘以相应的桥梁符号；

ｃ）　公路路堤（堑）应分别绘出路边线与堤（堑）边线，两者重合时，可将其中之一移动０．２ｍ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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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４　管线

管线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城市建筑区内电力线，通信线可不连接，但应绘出连线方向；

ｂ）　同一杆架上有多种线路时，表示其中主要的线路，但各种线路走向应连贯，线类要分明。

７．２．５　水系

水系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河流遇桥梁、水坝、水闸等应中断；

ｂ）　水涯线与陡坎重合时，可用陡坎边线代替水涯线，水涯线与斜坡脚重合时，仍应在坡脚将水涯

线绘出。

７．２．６　境界

境界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凡绘制有国界线的图，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ｂ）　境界线的转角处不得有间断，应在转角上绘出点或曲线、直线；

ｃ）　境界线以线状地物一侧为界时，应离线状地物０．２ｍｍ按图式绘制；如以线状地物中心为界，

不能在线状符号中心绘出时，可沿两侧每隔３ｃｍ～５ｃｍ交错绘出３～４节符号，但在境界相交

或明显拐弯及图廓处，境界符号不应省略，以明确走向和位置。

７．２．７　等高线

等高线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等高线遇到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双线道路、路堤、路堑、坑穴、陡坎、斜坡、湖泊、双线河、双线渠、

水库、池塘以及注记等均应中断；

ｂ）　当等高线的坡向不能判别时，应加绘示坡线。

７．２．８　植被

植被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同一地类界范围内的植被，其符号可均匀配置，同一地类界范围内有两种以上植被时，其符号

可按实际情况配置；

ｂ）　地类界与地面上有实物的线状符号重合时，可省略不绘；与地面无实物的线状符号重合时，将

地类界移位０．２ｍｍ绘出。

７．２．９　注记

注记的编辑要求如下：

ａ）　文字注记要使所表示的地物能明确判读，字头朝北；对于道路河流名称，可随线状弯曲的方向

排列，名字侧边或底边，应垂直或平行于线状物体。

ｂ）　文字之间最小间隔应为０．５ｍｍ，最大间隔不宜超过字大的９倍。高程注记一般注于点的右

方，距离点位０．５ｍｍ。注记时应避免压盖遮断主要地物和地形特征部分。

ｃ）　等高线注记字头应指向山顶或高地，字头不应指向图纸的下方，地貌复杂的地方，应注意配置，

保持地貌的完整。

ｄ）　图廓整饰注记按照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执行。

７．２．１０　接边

图幅间的接边应保证线状要素合理、完整、无缝地连接。

７．３　绘图输出

编辑后的图形文件绘图输出时，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的要求。

８　检查验收及资料上交

８．１　检查验收

成果质量检查验收按照ＣＨ１００２、ＣＨ１００３执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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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资料上交

上交的资料包括：

ａ）　图历簿；

ｂ）　原始数据文件、编辑图形文件和绘图文件；

ｃ）　地形图；

ｄ）　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

ｅ）　外业控制点及内业加密点布点图；

ｆ）　加密成果；

ｇ）　图幅接合表；

ｈ）　检查验收报告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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